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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标是企业家的孩子，养得好好的，就被人夺走了，我没有被创业时的
艰难打败，却因为丧‘子’之痛一蹶不振，是检察监督给了我信心和希望。”近
日，一起商标确权行政检察监督案件的监督申请人到院里送锦旗时对我说。

回顾2024年办理过的案件，这个案子令我印象深刻，也引发了我很多思考。

注册商标被撤销申请检察监督

北京某电器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黄某经过申请注册，于 2012 年 2 月 21
日获得核准某商标（下称“诉争商标”），专用权期限至 2022 年 2 月 20 日。2020
年，黄某收到行政机关的告知函，得知有人以诉争商标连续三年没有使用为
由，申请撤销该商标。黄某认为自己一直在使用诉争商标，便没有足够重视调
取证据，仅向行政机关出示了一些网店的销售截图。行政机关经审查认为，黄
某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诉争商标在指定期间内、在核定商品上进行了公
开、真实、合法的商业使用，决定撤销诉争商标在核定商品上的注册。之后，黄
某先后申请行政复审、提起行政诉讼、申请再审，其间也补充了一些新证据，
但相关行政决定及法院裁判结果均维持了原决定。

2022 年 6 月 22 日，黄某向北京市检察院申请监督，并补充提交了 160 余
份销售后台数据等新证据。作为案件承办人，我对新证据进行了全面审
查，认为黄某在指定期间使用了诉争商标。2023 年 6 月 13 日，北京市检察
院就该案提请最高检抗诉。最高法结合新的证据，采纳了检察机关的抗诉
意见，对该案予以改判。

找准案件的主要诉争点

商标法规定，注册商标成为其核定使用的商品的通用名称或者没有正当
理由连续三年不使用的，任何单位或者个人都可以申请撤销该注册商标。由
此出现的各类案件在司法实践中被称为商标“撤三”案件。商标被提请“撤三”
后，企业需要在规定期限内，提交该商标在撤销申请提出前使用的证据材料
或者说明不使用的正当理由，否则该注册商标将面临被撤销的风险。

本案中，黄某没有充分重视调取证据，在二审阶段虽然意识到了证据问
题，提交了电子数据，但该证据仅能证明其在指定期间内的销售数量，且该电
子数据集中产生于指定期间的最后一个月，数量较少。在这种情况下，案涉注
册商标是被真实使用还是象征性使用，成为本案的主要诉争点。因此，在电商
平台销售业态下，如何认定诉争商标在核定商品上进行了真实、合法、有效的
使用，是检察监督首要解决的问题。

对海量电子数据进行技术审查和调查核实

在申请监督期间，申请人先后 4 次提交了共计 160 余份证据，其中，网店海
量的销售记录是解决争议焦点的关键。为此，我从三方面入手，开展了深入的
技术审查和调查核实。

一是技术辅助审查海量电子数据。黄某在申请监督阶段提交的在指定期
间的网店销售记录显示，交易成功的商品已达上千单，在检察技术的辅助下，
我查明了该网店有 394 单交易成功且相关商品上均印有诉争商标，其余交易
成功的 885单虽然商品上未印有诉争商标，但网页上有诉争商标的展示图。

二是亲历性调查核实证据的真实性。黄某在一审时未提交网店销售记
录，在二审阶段提交的网店销售记录也很少，反而在申请监督阶段提交了较
多的网店销售记录。这些是不是真实的证据？会不会存在证据造假？为查明
真相，我一方面与黄某进行沟通，了解到他前后提交证据情况差异过大，是
因为他之前都是按照设置筛选条件的方式进行检索，而在检察监督阶段，他
偶然翻阅后台数据，才发现有很多数据未被检索出来；另一方面，我与网络
平台加强沟通，明确了检索条件设置不同确实可能导致检索结果不同，并且
交易快照是交易时的状态且不可能被修改，这就意味着黄某的解释是合理且
真实的。

三是延伸审查相关商品质量。为进一步夯实证据基础，我调取了黄某网
店的投诉记录及关于商品生产的有关证据，确定所有商品的 3C 认证材料都是
完备的，且在多个平台均未发现因为质量问题黄某的网店被投诉的记录。同
时，我还询问了与黄某合作的知名餐饮集团的相关负责人，他们一致表示，其
所在餐饮集团已使用黄某销售产品多年，没有发现质量问题。

中小企业应提升知识产权保护意识和能力

商标是企业的重要无形资产，如果企业因为缺乏相关知识产权保护意识
和能力，就可能会丧失商标的专有权，前期对商标的投入可能会付诸东流。

从本案来看，申请人黄某对案涉商标的感情非常深厚，其承载着他创业
过程的心境。我在当面听取黄某意见的时候，印象最深的是，黄某情绪激动地
比划案涉商标的图形，讲述商标的寓意。“这次挫折，让我重新认识到知识产
权对于企业的重要性，深刻认识到之前不注重知识产权管理、证据意识不足
的问题，以后要坚决避免类似问题。”黄某对我说。

作为检察官，我们也应当关注到，中小企业尚在发展成长之中，知识产权
自我保护可能还不够尽善尽美。在这种情况下，检察保护更不应缺席。我们不
仅要依法从严打击侵犯企业知识产权的犯罪行为，也要不断提升涉企知识产
权监督案件的办理质效，为诚信经营的企业保驾护航。

保护好企业家的“孩子”
□本报记者 郭树合

2024年11月27日，山东省潍坊市
某检察院收到一起行政生效裁判监督
案件的当事人送来的饱含深情的感谢
信与两面鲜红的锦旗，字里行间满溢
着当事人对检察机关依法履职、守护
公平正义的诚挚感激。

依法监督
发现案件并未查清

2023年8月，潍坊市某检察院行
政检察部门在对法院办理的行政案件
例行审查时，检察官对一起工伤行政
确认案件的裁判结果产生质疑，遂依
职权启动监督程序。

案卷材料显示，2021年12月1日8
时10分许，某印刷公司职工刘某磊在
工作中突感胸口疼痛，随即向公司请
假 回 家 休 息 ， 并 致 电 妻 子 称 胸 闷 不
适。到家后，刘某磊身体症状未得到
缓解，准备就医时病情急转直下，于
当天上午11时53分许陷入昏迷，13时
32分经医院全力抢救无效离世，死因
系心源性猝死。

这一突发悲剧，让刘某磊一家瞬
间坠入痛苦深渊。

刘某磊的家人得知某印刷公司为
刘某磊缴纳了社保后，遂向当地人社
部 门 申 请 工 伤 认 定 ， 但 人 社 部 门 认
为，刘某磊不属于在工作岗位发病就
医情形，因此未予认定工伤。刘某磊
的家人十分不解，向法院提起诉讼。
法院审理后，认为刘某磊在工作时间
和 工 作 地 点 感 到 身 体 不 适 后 请 假 回
家，未直接到医院进行救治，在回家
3个多小时后才拨打120急救电话被送
往医院，后因抢救无效死亡，不属于
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突发疾病死
亡或在48小时之内经抢救无效死亡”
的情形，人社局作出的 《不予认定工
伤决定书》 适用法律正确，判决驳回
刘某磊家人的诉讼请求。

在诉讼期间，刘某磊的母亲因过
度哀伤，在农田劳作时突发心脏病离
世，使刘某磊一家的生活雪上加霜。

检察官经细致审查发现，人社部
门受理工伤认定申请后，仅对刘某磊
所在公司人员进行了询问，证实刘某
磊在单位发病请假回家，却未深查其
回家后的状况，便认定其系在家突发
疾病，所作出的 《不予认定工伤决定

书》 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对案件事
实需要进一步查明。

深入调查
应认定“视同工伤”

为彻查真相，承办检察官积极开
展调查核实工作。

时值8月酷暑，承办检察官多次
前往刘某磊家所在村了解情况，得知
刘某磊在发病当天回家后，曾找过村
里的“赤脚医生”询问病情，证实了
刘某磊从公司发病至回家后症状持续
加重，发病、病情发展与死亡在时间
上紧密相连，具有连贯性。同时，检
察官走访某印刷公司进一步审查了事
发当天刘某磊的打卡记录、请假条以
及公司员工证言等多份证据，证实刘
某磊系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上突发
疾病，其死亡确属该突发疾病所致。
此外，检察官还实地勘验了某印刷公
司、刘某磊家庭住址与城区医院之间
的距离，查明其家庭住址距公司近而
距医院远，结合证人证言，证实刘某
磊请假回家意在就医，其回家的目的
具有合理性、正当性。

检察机关审查认为，刘某磊在单

位突发疾病至回家后的症状表现、病
情发展与最终死亡之间，在时间上具
有紧凑性和连贯性，能够认定其是在
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上突发疾病，其
死亡确属该突发疾病所致，且其未径
直就医而是回家休息具有合理性。普
通劳动者由于缺乏医学专业知识，对
疾病的严重性难以作出客观科学的鉴
别，发病后未及时选择去距离较远的
医院治疗而是选择先返回距离较近的
家中休息、缓解也符合常情常理，且
由于个体在身体素质方面存在差异，
疾病所表现出的严重程度不尽相同，
苛求职工一旦突发疾病就必须径直去
医院救治，既不符合客观实际，也与
人们的生活情理相悖。人社局在处理
该案时，忽视了劳动者突发疾病离开
工作岗位之后因病情骤然恶化，且确
系无法克服原因所致难以及时就医之
特殊情境，将具有正当理由未能及时
送医救治导致死亡的情形排除在“视
同 工 伤 ” 情 形 之 外 ， 属 于 机 械 适 用

《国家人社部法规司2016年5月20日对
国务院法制办社会管理法制司的函》
中提到的四要件，未将生活情理元素
融入工伤保险旨意进行综合考量，既
有悖于人之常理，又不符合法律关于

保护劳动者合法权益的基本原则。基
于此，检察机关认为，刘某磊的情形
符合 《工伤保险条例》 所规定的“视
同工伤”情形，应当认定为工伤，遂
于2023年12月1日向法院发出再审检
察建议。

再审改判
重新作出工伤认定

2023年12月15日，法院采纳再审
检察建议裁定再审该案，并经审查检
察 机 关 调 查 补 充 的 全 部 证 据 后 ， 于
2024年6月5日作出再审判决：结合现
有证据能够认定刘某磊在工作岗位上
已 经 突 发 疾 病 ， 且 其 死 亡 与 工 作 时
间 、 工 作 岗 位 上 突 发 疾 病 具 有 关 联
性，刘某磊未径直送医抢救而是回家
休息具有合理性。刘某磊的死亡符合

《工伤保险条例》 第十五条第一款第
（一） 项“职工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视同工伤：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突
发疾病死亡或者在48小时之内经抢救
无效死亡的；……”规定的情形。判
决：撤销原判决；撤销人社局作出的

《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责令人社局
在法定期限内对该工伤认定申请重新
作出处理。双方均未上诉，判决已生
效。

法院改判，不等于案件画上了句
号。再审判决作出后，承办检察官持
续跟进后续工作，与人社局充分沟通
探讨，并从事实认定、法条理解、司
法实践等角度重申了检察机关提出再
审检察建议的初衷和理由，获得人社
局认可。

2024年7月15日，人社局对刘某
磊工伤认定案重新作出认定工伤决定
书，认定刘某磊受到的事故伤害 （或
患职业病），符合 《工伤保险条例》
第十五条第一款第 （一） 项之规定，
属于工伤范围，予以认定 （或视同）
工伤。2024年11月20日，91万余元工
亡 补 助 金 顺 利 发 放 至 刘 某 磊 家 属 手
中，如暗夜明灯，驱散了笼罩这个家
庭的阴霾。

“检察官们不辞辛劳，冒着酷暑
多次到家中了解详情，向邻里调查事
发经过，向乡村医生调查取证。正是
他们公正严谨的工作作风，让案件柳
暗花明，将我们一家从困苦中解救出
来。感恩检察机关的担当！”刘某磊
的父亲激动难抑地说。

在公司时突发胸痛，回家数小时后病情加重，经抢救无效离世。未被人社部
门认定为工伤，诉讼也未得到法院支持，身故员工的家人默默吞下生活的苦果。
检察机关依职权启动监督程序后，事情发生了转机——

91万余元补助金得之不易

□本报记者 周洪国
通讯员 曹飞 温雪桦

“感谢检察机关依法监督，为我们
解决了实际困难！”近日，广东省深圳
市盐田区检察院承办检察官收到当事
人谢某发来的一条短信，言语简朴却
真诚。

谢某的丈夫谭某生前就职于深圳
市 A 公司，负责车辆调度和管理，工
作时间为每日 12 时至 20 时。2022 年 8
月 2 日 15 时，谭某未按时到岗。因一
直 联 系 不 到 他 ， 同 事 到 公 司 宿 舍 寻
找 ， 这 才 发 现 谭 某 躺 在 床 上 一 动 不
动，喊他的名字也毫无反应，同事立
即拨打了 120 急救电话。急救中心的
医生到场后确认，谭某已因突发急性

心肌梗死死亡。
2022 年 8 月 5 日，A 公司向深圳市

人社局提出工伤认定申请。人社局认
为，谭某在事发当天未正常出勤，系在
宿舍内被发现后确认死亡的，该情形
不属于“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的

“视同工伤”范畴。同年 10 月 24 日，人
社局作出《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决
定对谭某不予认定工伤。

2023 年 1 月 15 日，谢某向法院诉
请撤销上述《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
因无证据证明谭某从回到宿舍休息至
突发疾病死亡期间存在继续工作的事
实，同年 4 月 11 日，法院认为人社局不
予认定谭某为工伤或视同工伤并无不
当，谢某的诉讼主张不成立，不予支
持。同年 10 月，谢某申请再审被驳回

后，向盐田区检察院申请监督。
盐田区检察院承办检察官经审查

认为，法院裁判并无不当。在办案过程
中，检察官了解到，谢某身患疾病，儿
子学费负担较重，家庭生活较为困难。
于是，一方面结合案情积极研判最佳
救助方案，联合控申检察部门依法及
时启动司法救助程序，为谢某成功发
放了司法救助金；另一方面，多次对谢
某开展释法说理，进一步做实行政争
议实质性化解工作。

此外，盐田区检察院还向谢某户
籍所在地的湖南省醴陵市检察院通报
了案情，联合该院共同推动当地民政、
教育、妇联等部门合力开展社会救助。
日前，谢某户籍所在地的民政部门向
其发放了民政救助金，为其落实了低

保待遇，当地妇联也积极上门为其提
供心理辅导，相关职能部门也为其提
供了相应的帮扶政策，有效缓解了谢
某家庭的多重困难。

2024 年 4 月 16 日，谢某主动向盐
田区检察院提出撤回监督申请，检察
机关对该案终结审查。

记者了解到，此次两地检察机关
跨区域携手，共同推动行政争议实质
性化解，是盐田区检察院积极探索“司
法救助+社会救助”机制的一次生动实
践，也是该院深入开展“检护民生”专
项行动的一个缩影。盐田区检察院有
关负责人表示，该院将继续践行检察
为民的初心使命，用心用情办好群众
身边小案，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
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

工伤认定起争议 跨地区救助促化解

姚雯/漫画


